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

出租方：安路普（北京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承租方：华钛空天（北京）技术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产权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本协议为房屋租赁合同（以下简称“主合同”）的补充协议，目的为增加租赁宿舍106室、112室、208室，其详细情况如下：
鉴于甲乙双方2024年08月15日签订了《房屋租赁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QT-20211130-03以下简称“主合同”）。因乙方经营需要，扩充租赁下列宿舍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遵循平等自愿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达成如下补充协议内容，以兹共同遵守。
1、 主合同第贰条，增加下列项目：
	租赁物名称
	长
	宽
	面积（㎡）
	单价
	年金额
	备注

	宿舍114室
	13.944
	2.54
	35.42
	1.2
	15513.96
	1292.83

	小计
	15513.96
	3878.49



2、 出租期间
自从2024年09月10日至 2029年11月09日。
3、 租金及支付方式
1. 年租金15513.96元，人民币壹万伍仟伍佰壹拾叁圆玖角陆分整。
2. 支付方式：
2.1  2024年11月16日之前，支付2542.44元，人民币贰仟伍佰肆拾贰圆肆角肆分整。
2.2  2024年11月16日之后，本补充协议租金与主合同租金同时支付。
4、 其它事宜
[bookmark: _GoBack]本协议由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协议一式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本协议与主合同约定不一致的，以本协议的约定为准。




出租方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租方（盖章）
  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理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产权方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  
